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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融资租赁业务概述 

2018 年 11 月 14 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内江金鸿曲轴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金鸿曲轴”）与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

恒信”）签订《融资回租合同》。金鸿曲轴使用资产原值为 22,745,139.25

元人民币的部分生产设备与海通恒信开展融资租赁（售后回租）业务，融

资总金额为 25,000,000 元人民币。 

本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0 日召开七届二十七次董事会会议，以 9 票同

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内江金鸿曲轴

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详见本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1 日披

露的《七届二十七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67 号）。 

海通恒信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上述融资租赁业务不构成关联交易，

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64705772U 

3、法定代表人：任澎 

4、注册资本：700,000 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04 年 7 月 9 日 

6、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未上市） 



7、住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300 号名人商业大厦 10 楼 

8、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

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兼营与主营业务有关的

商业保理业务。 

9、海通恒信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

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可能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

斜的其他关系。 

10、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海通恒信营业收入为 3,649,421,783.72

元，总资产为 56,343,911,880.73 元，净资产为 11,193,556, 247.80 元，净利

润为 1,210,920,749.69 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名称：部分生产设备； 

2、类别：固定资产； 

3、所在地：四川省内江市； 

4、资产价值：交易标的资产原值为 22,745,139.25 元人民币，账面价

值为 22,669,112.33 元人民币； 

5、权属：本次标的资产所有权在租赁期间属于海通恒信，金鸿曲轴以

售后回租的方式继续使用该部分生产设备，至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期结束，

标的资产所有权将转移至金鸿曲轴。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

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

法措施，以及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融资租赁合同的主要内容 

1、租赁物：部分生产设备； 

2、融资总金额：25,000,000 元人民币； 

3、租赁期限：自起租日起共 36 个月； 



4、租金及其他款项：租金总额为 27,965,175 元人民币，租金共 12 期，

按期支付； 

5、租赁保证金：1,250,000 元人民币； 

6、租赁物留购价格：100 元人民币。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与海通恒信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有利于拓宽金鸿曲轴的融资渠道，获

得技术改造所需要的长期资金支持。同时，开展本次融资租赁业务不影响

金鸿曲轴对用于融资租赁的相关设备的正常使用，对本公司生产经营不会

产生重大影响。 

六、备查文件：《融资回租合同》 

特此公告。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